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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市建 E⒛21〕 ⒛9号

关于金华市区⒛21年度城中村改造高层

公寓式安置指导价的意见

各区建诜局、资规分局,金华开发区城市更新局,市直有关部门 (单位》

为做好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工作,根据 《金华市区城中村改

造实施办法》(金政办发 E⒛21)13号 )文件精神,经市政府同

意,现就市区2u1年度城中村改造高层公寓式安置指导价 (以

下简称
“
指导价

”)明确如下意见:

一、适用范围

指导价适用于市区城中村改造建设的高层公寓式安置房。

城中村是指市区二环路以内,村集体农用地全部或基本被征

收 (人均耕地低于 0.2亩 ),但土地权属、房屋建设、村 (居 )

民安置仍保持农村集体模式的村 (社 区 )。 对于二环路以外需整

村搬迁 (改造 )并且村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的村 (社区),经市

政府同意也可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。

二、指导价确定

指导价通过测算市区近年来建设的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及

类似工程案例确定,市 区2Ⅱ1年度指导价为:建安工程价每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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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冗⒛ 元;综合价每平方米 3768+X元 ,其中x指安置地块基

准楼面地价。

三、购房价确定

各区在年度指导价的基础上,可结合房屋楼层与朝向制定具

体的差价率。购房价在结算时按照指导价辅以差价率执行,并报

市城市有机更新和房屋征收指导中心各案。

四、其他事项
(一 )车位 (库

)、 附房、阁楼等不计入高层公寓式安置面

积,按市场价购买。每户可按市场价的 50%购 买一个标准车位。
(二 )本意见实施之前,各区已发布征收公告的,指导价按

原价格执行。

(三 )安置用地位于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级别 I、 Ⅱ、Ⅲ级地

以外的,建安工程价、综合价可适当优惠,报金华市区土地房屋

征收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。

(四 )本意见自⒛21年 10月 25日 起施行,有效期 3年。

原 《关于印发 〈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小高 (高 )层公寓安置指导

价〉的通知》(金城改办 匚2017〕 11号 )同 时废止。

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

金绍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⒛2、|年 9月 九 自∷

抄送:各区人民政府,金华开发区管委会

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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